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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國立中山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學術單位為追求卓越，持續提昇教學、
研究、服務與產學合作成效，特依大學法第五條、大學評鑑辦法第五條

及本校自我評鑑辦法，訂定本校學術單位自我評鑑辦法（以下簡稱本

辦法）。 

第二條  各授予學位之學術單位(以下代稱各受評單位)應建立辦學品質保證

機制並定期辦理檢核。辦理方式分為自我評鑑及委託評鑑機構辦理評

鑑。 

各受評單位於本校學術單位自我評鑑實施週期中，若有新設班制、停

止招生、整併或更名之情形者，其應辦理自我評鑑之相關規範，另以

作業細則訂定之。 

        師資培育中心之專業評鑑，另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，其自我評鑑規

定另訂之。 

第三條  本校為辦理學術單位自我評鑑事宜，設立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、校級推動

暨管考小組及院級管考小組。 

一、 「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」負責指導全校自我評鑑相關事宜，職掌含審

議自我評鑑實施計畫、各受評單位自我評鑑委員之確認、審核自我評

鑑結果、議決申復案件及備查本期之自我評鑑改善成效等。 

二、 「校級推動暨管考小組」由副校長召集教務長、研發長與各學院院長

組成，職掌含負責規劃評鑑實施計畫、管控各受評單位執行評鑑事宜、

審議合併評鑑案件及追蹤管考各受評單位改善情形，教務處為自我

評鑑作業之業務承辦單位。 

三、 「院級管考小組」由學院院長召集所屬系、所、學位學程主管組成，



 

職掌含審查評鑑報告書、評鑑結果改善規劃書/追蹤評鑑改善計畫書

/再評鑑改善計畫書及追蹤管考各受評單位改善情形。 

第四條  各受評單位辦理自我評鑑作業，應符合以下規定： 

一、 各受評單位自我評鑑作業以每六年實施一次為原則。 

二、 各受評單位應設自我評鑑委員會，推薦自我評鑑校外委員，評鑑委

員須遵守利益迴避原則。 

三、 各受評單位應成立自我評鑑工作小組，專責規劃與執行各項評鑑業

務。 

四、 各受評單位自我評鑑工作小組組成、自我評鑑委員會組成與評鑑程

序等規範，另以作業細則訂定之。 

第五條  學術單位自我評鑑結果應於本校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核通過後，公

告於本校官方網站校務資訊公開專區與學術單位自我評鑑專區。 

第六條  各受評單位應參考自我評鑑委員之改善建議完成改善追蹤報告，經院

級管考小組審查通過，提校級推動暨管考小組審議後，送自我評鑑指導

委員會備查。 

第七條 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